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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農業金庫委託環境清潔美化維護管理契約 

立契約書人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甲方) 

            00000        (以下稱乙方) 

茲同意就「環境清潔美化維護管理」服務依下列約定辦理： 

第一條 管理標的及內容 

一、 管理標的：甲方所屬營業及辦公場所(臺北市館前路 77號 6

至 11 樓)。 

二、 管理內容：詳附件環境清潔美化維護管理計畫書(以下稱計畫

書，係契約之一部分)。 

第二條 契約期間及服務費用 

一、 契約期間 1 年，自民國 113 年 07 月 01 日起至 114 年 06 月 30

日止。契約期間屆滿前 1個月，任一方如未以書面通知他方終

止契約，本契約即自動延長 1年，惟延長次數至多以 3次為限。 

二、 本契約服務費用總計新臺幣 0,000,000 元(含營業稅)，由乙方

於次月5日前開立統一發票，每月向甲方申請支付新臺幣0,000

元。工作日數如有未滿 1 個月情事時，依實際工作日數計付，

甲方於次月 25日前支付。 

三、 除另有規定外，契約價金含乙方及其人員依中華民國法令應繳

納之稅捐、規費及強制性保險之保險費及中華民國以外其他國

家或地區之稅捐、規費或關稅，由乙方負擔。 

四、 契約期間內，乙方不得為增加服務費用之主張。 

五、 於契約期間，契約之任一方如有代表人變更之情事，契約效力

仍然有效。 

第三條 履約管理 

一、乙方應依計畫書內容執行環境清潔美化作業。 

二、乙方應於上班日指派 2名工作人員隨時執行本案環境清潔美化

維護管理服務，保持甲方於管理標的之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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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潔作業時間應於甲方員工上班前、下班後或利用例假日為之，

並以不妨礙甲方員工辦公情形下實施。 

四、管理標的內之日常垃圾，應由乙方負責每日收運，不得任意堆

放或棄置，並負責清運至甲方大樓指定地點(含垃圾袋)。 

五、乙方工作人員應佩掛甲方發給之工作證，始可到場工作，並應

受甲方承辦人員之指揮監督，其派遣人員因故缺勤時，乙方應

緊急安排人員接替執行清潔作業。 

六、乙方對其工作人員之安全、紀律及私人操守應負責管理監督之

責，如有違法或不當行為致引發事端或損害(包括第三者之安

全)，概由乙方自行負責。 

七、乙方工作人員如有不適當或不稱職時，甲方得隨時通知乙方更

換，乙方於接獲通知後應於 15 日內立即更換。 

八、乙方不得僱用無工作權之人員、使用非法工具、提供不實證明、

非法棄置廢棄物或其他不法或不當行為。 

九、乙方應對其履約場所作業及履約方法之適當性、可靠性及安全

性負完全責任。 

十、乙方工作人員於履約場所作業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乙方應

立即採取防範措施。發生意外時，應立即採取搶救、復原、重

建及對必要之損害賠償行為。 

十一、乙方及其所屬人員如有任何糾紛或違法行為或遇有傷亡或意

外情事，由乙方自行處理並負完全責任，概與甲方無涉，甲方

亦不負代為處理義務，乙方並應自行投保足額必要保險。 

十二、乙方應將工作人員詳細人事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

證統一編號)函送甲方備查，異動時亦同。 

第四條 保險 

乙方應於契約期間依中華民國法規為其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全民

健康保險。 

第五條 權利及責任 

一、 權利 

(一) 乙方對本契約各項約定之履行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並確實瞭



PAGE 3 OF 8 

解甲方各項設備及其維護方法、設計概念，據以執行業務。 

(二) 本契約終止後，本條款所規範之權利歸屬條文繼續有效。 

(三) 本契約標的之執行內容項目、品質、進度等，須在甲方同意下

進行，若有違反情形，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依契約相關

規定辦理。 

二、 責任 

(一) 甲方負責：指派專責單位及負責人員，對本契約內容事項之各

項聯絡協調事宜。 

(二) 乙方負責： 

1. 乙方須指派工作人員負責使甲方委託之作業得以正常運作。 

2. 乙方工作人員對服務標的物文件、資料及業務機密悉依甲方

規定負保密責任。 

第六條 契約變更 

一、 甲方因相關法令變更或現實需要，得通知乙方變更契約(含新

增項目)，乙方於接獲通知後應向甲方提出履約期限或其他契

約內容須變更之相關文件。 

二、 若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須變更者，得經甲方同意後辦理。

但其因變更而增加之成本及費用，由乙方自行吸收，不得向甲

方為任何補償要求。因變更而減少之成本及費用，乙方仍應對

甲方為適當合理之補償。 

三、 契約之變更，應經甲方及乙方雙方同意以書面為之。 

第七條 違約罰則 

乙方如有違反本條文各款，甲方得依本條之規定予以罰款。甲方因

此所受損害時，並得另行請求賠償。 

一、 乙方除不可抗力外，如有故意或過失，致甲方蒙受損失時，乙

方應賠償該損失，如可歸責乙方事由造成甲方重大損害，甲方

得沒收履約保證金，並得要求終止本契約。 

二、 乙方工作人員若有洩密行為經查屬實，甲方得要求撤換相關人

員，乙方須無條件賠償一切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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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終止解除 

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

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賠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一、 乙方如因違反本契約約定，經甲方書面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

改善者，甲方得逕行終止契約。 

二、 乙方不得私自將本契約委託事項轉讓他人承包。如有違反情事，

經甲方查明屬實者，甲方得隨時終止或解除本契約，乙方並應

負損害賠償之全責。 

三、 除第一、二項外，甲乙任一方如因故須提前終止本契約，應於

預定終止日 2個月以前以書面方式通知對方。 

四、 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五、 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六、 契約規定之其他情形。 

第九條 保密義務 

一、 乙方未經甲方同意，不得將契約內容公示或交付予第三人；另

乙方因履約所需而進入甲方之處所，非經甲方同意，不得蒐集

甲方任何資料，或逕予製成相關文件。 

二、 乙方未經甲方同意，不得將契約文件其內容之一部分或全部使

用於履約無關之其他事項。 

三、 甲方認有必要時，得要求乙方配合甲方就有關人員進行安全調

查並提供必要證明、文件或資料，甲方並有權要求乙方更換履

約人員；另乙方因履約需要進入甲方處所人員，應遵循甲方之

檢查管制措施，甲方對於違規人員有權要求乙方更換。 

第十條 其他 

一、 乙方應確保工作人員無不良素行紀錄，並應有大樓清潔管理實

務經驗。 

二、 乙方應依計畫書之清潔美化工作週期表執行。 

三、 因清潔作業需要，必需使用危險機械或器具時，乙方應負責該

機械或器具之檢修及安全衛生管理，並派領有合格證照之操作

員操作機械或器具。如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因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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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安事件，概由乙方負責，甲方不負連帶責任。 

四、 本契約正本 2 份，副本 1 份，經雙方用印後，雙方各執正本 1

份，副本由甲方收執。 

第十一條 管轄 

如因本契約事項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 

 

 

 

 

 

立契約人 

甲  方：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明敏 

地  址：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77號 8樓 

 

乙  方： 

代表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6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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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清潔美化維護管理計畫書 

一、環境清潔美化項目 

日常保養維護 

1. 地板(含地毯)清潔維護保養。 

2. 大門及窗戶玻璃清潔維護。 

3. 櫃檯擦拭。 

4. 腳踏墊清潔。 

5. 垃圾分類收集。 

6. 整體環境清潔維護。 

7. 其他甲方指定事項。 

定期清掃 

1. 拖理地面。 

2. 地板維護保養(清洗(除蠟)、打蠟或磨光)。 

3. 地毯清潔。 

4. 窗戶玻璃及窗檯擦拭。 

5. 清潔履約標的樓梯、地下室。 

6. 清洗照明器具、不鏽鋼清潔除鏽。 

7. 清潔空調通風口。 

8. 會議室及訓練教室桌面清潔。 

9. 其他附屬設備之清潔。 

10. 其他甲方指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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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清潔美化週期表 

區域 作業內容 週期 備註 

 

 

 

 

本 

公 

司 

所 

屬 

辦 

公 

場 

所 

地板清掃拖拭  

 

每天 

日常 

勤務 

 

玻璃門擦拭  

主管辦公室清潔  

各樓層會議室桌面及矮櫃面擦拭  

其他附屬設備之清潔維護  

垃圾分類收集  

其他甲方指定事項  

天花板、牆面清潔擦拭 

每週 

加強 

清潔 

 

室內間板、玻璃擦拭及窗檯清潔  

地毯吸塵、地板清潔拖拭  

訓練教室及各會議室桌面清潔  

其他甲方指定事項  

不鏽鋼除鏽 每三 

個月 

加強 

清潔 

 

地板打蠟(含定期除蠟)  

地毯清潔(以清潔劑乾洗處理)  

其他甲方指定事項  

空調出風口清潔擦拭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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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清潔美化維護用料及設備標準(由廠商自備) 

用料標準 

1. 大理石、木質及塑膠地板，應使用高級中性硬光蠟。 

2. 地毯清理應以清潔劑乾洗方式處理。 

3. 盥洗室應以鹽酸、漂白液等清潔、除臭。 

4. 不鏽鋼應以不銹鋼清潔劑擦拭。 

5. 垃圾袋應應採符合規定之環保垃圾袋，並按垃圾分類收集。 

6. 玻璃部分應以專用清潔劑擦拭。 

7. 各項工作均應以適當工具為之。 

 

清潔用具 

吸塵器、高速打蠟機、地毯乾洗機、高壓沖洗機、地板蠟、家具蠟、清潔

劑、除蠟劑、防鏽油、潤滑油等，由廠商自備適當設備、工具及方式為之。 

 

現場管理人員職責 

1. 配合本公司作息或指定時間執行環境清潔工作。 

2. 遵守本公司管理單位及人員之指揮，配合本公司需求執行環境清潔之日

常勤務。 

3. 依工作標準確實執行，維護責任區之整齊清潔。 

4. 執行規範工作區域內之各項規定工作。 

5. 執行本公司管理單位及人員臨時交辦之相關工作。 

6. 突發事件善後處理與回復。 


